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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前言

職災勞工並非全部都可回到原職場工作，往往會因為身體恢復情

況、公司營運狀況或雇主態度等，造成職災勞工無法重返原職場原職

務工作，而需要轉換職務及職場。本文是廚師助手在發生職災意外

後，於接受職業重建服務期間，由於雇主態度轉變並辭退個案，因而

轉職為居家照顧服務員的案例，並分享職能復健服務如何協助職災勞

工再就業的歷程。

職能復健再就業

成功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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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案例簡介與服務歷程

A. 個案簡介

吳先生，47歲，是一位

中高齡勞工，擁有二技化學

工程科的學歷。他未婚，為

家中長子，與年逾70的父母

同住，而弟妹們則居住在外

地。家庭成員之間互動良

好，母親是他的主要支持

者。家中的經濟來源完全依

賴吳先生一人的收入。然

而，由於他有良好的儲蓄習

慣並持有保險理賠，職災意

外並未對家庭經濟造成額外

的醫療負擔。

個案自民國112年，由從事檢測電腦軟板零件及面板解析的技

術員工作，轉職於護理之家擔任廚師助手一職，其工作內容為備

早點、搬運每袋30公斤米袋、洗米煮飯、絞碎食材、搬抬湯桶及

分裝便當、清潔及維繫環境等負重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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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5月14日，吳先生在騎車下班途中，為了閃避突然出現的車

輛而發生自摔事故，導致交通意外。當時被緊急送往埔里基督教醫院

急診醫治，經診斷為「左側肱骨上端閉鎖性骨折」及「左側肩部、膝

部、小腿擦挫傷」。當日由骨科醫師進行肱骨復位手術，並安排住院

治療。住院四天後出院，醫師囑咐術後左肩三個月內不可負重，建議

多加休養並定期返診追蹤。

同年7月31日，南投勞青科的專業服務員將吳先生轉介至認可職

能復健專責醫院。專任職能復健治療師暨個案管理師(以下簡稱治療

師)隨後聯繫吳先生，提供相關資訊並安排晤談評估的時間。自112年

8月7日起，吳先生經過詳細晤談，並充分了解職業重建服務流程及助

益後，正式接受職災職能復健中心的服務。

治療師透過職災勞工職能復健服務需求評估，深入了解職業災害

發生經過、傷病及醫療處理情況、就業狀態、勞資關係，以及雙方對

於復工的期望。亦瞭解其家庭支持與經濟狀況、工作史與職業技能。

評估結果顯示，吳先生的復工目標是重返原職務「廚師助手」，但左

側上肢最大負重僅能提起1.5公斤，且無法持續維持動作達3分鐘。執

行日常生活活動（ADLs）時，根據0-10分的疼痛量表，自覺疼痛達4

至5分，且尚未接受任何醫療復健。綜合以上情況，吳先生雖有職能

復健服務的需求，但醫療狀況尚未穩定，因此，安排至復健科門診進

行後續治療及定期追蹤其醫療復健進展。

112年9月27日，追蹤吳先生復健進展及傷病情況，已能完全獨立

執行日常生活活動，且無明顯疼痛、關節活動度及肌耐力均有顯著的

進步，確定達到醫療狀況之穩定。10月6日，治療師計畫安排吳先生

B. 職災發生經過與重返職場重建服務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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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職業醫學科門診接受復工協助。但資方表示已為他安排水電修繕的

暫時性職務且擔心接受此職災職能復健服務可能引發勞檢關切，拒絕

讓個案接受進一步的協助。治療師基於考量個案傷病情況、及過往無

此工作經驗，而向資方說明，該工作安排具有潛在風險，並澄清無勞

檢單位會因此關切。對此，資方代表表示無法擅自決議，最終，資方

經過一個月的內部討論後，資方才同意讓吳先生繼續接受復工協助。

然而，吳先生表示公司仍依骨科醫師的診斷證明，要求於11月復

工，但吳先生對於搬抬每袋30kg之米袋的負重工作內容具困難。因

此，治療師安排並陪同他前往職業醫學科就診。經醫師診治並與治

療師討論並達成共識後，治療師遵循醫囑進行職務工作分析和功能

性生理評估，以了解吳先生的工作能力差距。根據評估結果，向資

方說明具體的客觀事實，協助勞資雙方進行溝通，並減少彼此間的

緊張情況。

112年11月16日，透過功能性生理評估及廚師助手職務工作分

析，發現吳先生的左側肩關節屈曲和外展活動角度，因術後受到固定

鋼釘的影響明顯受限，進而影響左肘的主動屈曲活動度。疼痛評估

中，吳先生自評疼痛程度為2分（0-10分），並伴有術後疤痕處的敏

感、麻木及痠軟感，尤其是在左肩上舉至90度且負重或使力時，疼痛

感加劇。

搬運與抬舉能力方面，廚師助手的「洗米煮飯」工作需求為雙手

抱起每袋30公斤重的米，並將其放置於推車上，連續抱兩袋後再轉身

90度步行兩步（約16公分），將米袋內的米緩慢倒入米桶中。評估

中，吳先生雙手僅能抬舉10公斤的重量。此外，需雙手搬運直徑約74

至80公分、裝有8至10公斤米的大鐵盆並步行約5公尺到工作臺來回4

趟。評估顯示，他在連續搬運過程中，左手出現無力感並伴隨2分疼

痛，且雙肩不等高，推測他難以勝任持續搬運10分鐘的工作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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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部功能方面，通過多項明尼蘇達操作測驗發現，吳先生左手協

調及靈巧度較差，雙手操作時難以同步，動作卡頓不協調。此外，在

每次評估結束後，他均會按摩並捏揉左肩及表示疼痛無力，顯示其上

肢肌耐力及持續騰空操作耐力不足。可推測在執行「分裝便當」工作

時，因持續操作耐力不足影響工作效率，並可能誘發左肩疼痛。

姿勢維持與轉換方面，評估過程中仍可觀察到他經常捏揉左肩，

顯得疲憊不堪。根據KIM-LHC篩檢（針對超過3公斤的人工搬抬及握持

作業），該職務對吳先生而言屬於中低風險（耐受力較差者可能超出

身體負荷）。綜合各項測試結果，反映吳先生的持久操作能力及左上

肢肌耐力不足，可推估他在執行「分裝便當」或「搬運米至電鍋」過

程中，容易因耐力不足導致打翻米盆而影響工作效率，表示吳先生當

時尚無法勝任廚師助手職務

在心理功能方面，治療師進行重建服務需求評估時，透過「簡式

健康量表」及「職涯與就業問題調查」進行初步篩檢。吳先生填答總

分分別為6分和12分，顯示其心理調適功能受限，可能需要專人協

助。然而，他表示能自行調適並婉拒心理相關資源協助。基於尊重其

意願及考量當時受傷病況尚未穩定等多因素影響下，因此未轉介至心

理師進行進一步評估。但為了幫助他調適情緒，提供身體掃描等正念

練習技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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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　職能復健服務計畫

A.原職務(廚師助手)復工計畫

透過具體評估結果，協助勞雇雙方溝通並明確告知預計安排為期

3個月的工作訓練。公司最終決定，待吳先生具備完全勝任廚師助手

職務的能力後再安排復工。112年11月27日，職能復健治療師暨個管

師依據初評結果，制定「生理工作能力強化訓練計畫」。該計畫為期

約三個月，每週兩次，旨在增強他上肢的負重能力、肌耐力、穩定度

及雙手滯空操作的耐力，以幫助其勝任原職務所需技能，例如搬抬與

運送米袋、分裝便當等工作。

此外，術後傷疤的泛癢情況，在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管理師

的建議下，安排吳先生至皮膚科進行診治。針對原不良姿勢所引發的

累積性疲勞及肌肉骨骼問題（如旋轉肌袖損傷、下背痛、膝關節炎等

風險），提供了核心肌群訓練及安全負重技巧，幫助減輕工作對身體

的負擔；並於每次訓練後，依訓練進展提供並調整可在家自主訓練的

適能運動，給予相關衛教指導，以防因不當訓練而造成二次傷害。

然而，在訓練過程中，雇主要求吳先生應立即復工並表示若不同

意請自行請辭，但由於他尚未達到完全復工的目標，以及職災勞工吳

先生表示，受傷後感受到雇主態度反覆無常，而擔心復工後可能遭到

刻意刁難，經過多方考量，他最終同意辦理離職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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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再就業與復工目標討論

113年2月7日，此外，治療師與吳先生探討了再就業的新職務議

題，吳先生表示未來有意從事「居家照顧服務員」的工作，因此參考

了人力資源競爭市場及本院長照機構的照顧服務員（包括盥洗、家務

協助、推行輪椅、備餐、協助翻身及轉移位等職務需求能力）。在排

除職訓課程中專業護理技巧和吳先生原有的中餐烹飪丙級技能後，發

現新職務所需的上肢經常負重能力約10公斤以下的負重能力，其中最

需負重的職務內容為翻身拍背及轉移位，最大負重需求約為15-23公

斤，而吳先生原職務負重能力需求為30公斤，並需負重下步行8-10公

尺距離。

基於此分析，推估原工作訓練計劃能夠幫助他勝任新職務負重能

力需求，並依原規劃完成訓練及結評，以及提供本院及南投縣市所有

居家照顧服務員課程資訊。且在徵得另一名身為居家照服員的職災勞

工同意後，介紹雙方認識，進行相關資訊交流與建議。

案 例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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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　重建/服務結果

經過兩個多月生理工作能力強化訓練，吳先生的左側肩膀已無疼

痛感，上肢關節活動度、肌耐力及操作負重能力均已達成復工的原

職務目標、以及符合新職務所需之負重能力，因而提前結束工作訓

練。結案評估顯示，吳先生雙手搬運能力從17公斤提升至35公斤，

且能持續負重於5公尺來回行走10趟。地至胸高的主要搬抬能力從10

公斤提升至26公斤，已達到重度負重能力，而地至腰高的負重能力

則從12公斤提升至36公斤。此外，他的左右手握力均達到20公斤無

顯著差異。於雙手操作測驗中，其協調性和騰空操作耐力亦有顯著

進步，評估結果與常模對照均達到良好程度，並順利銜接上職業訓

練課程。

在完成工作訓練後，並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，持續透過電話關心

吳先生的職業訓練情況。在113年4月，他順利完成職業訓練的學科

和實習課程。5月再就業狀況的追蹤中，吳先生表示由於6月將參加

證照考試，因此尚未開始求職。於6月底電話訪問中，他興奮地表示

不僅已成功通過考試，並已於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擔任居家照

顧服務員一職。最後一次的8月面訪中，吳先生表示自6月就職至今

在工作中一切順利且未有任何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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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　結論

此案職災勞工經過需求晤談、工作能力評估及生理工作能力訓練

後，結果顯示其上肢負重能力、手部協調操作能力及體耐力均有顯

著提升。服務過程中，因原雇主辭退個案，因而變更復工目標，從

廚師助手轉為居家照顧服務員，訓練也因此調整。然而，結案評估

結果顯示，個案的負重及手部協調等能力，已符合再就業目標所需

能力，順利銜接職業訓練，並依靠自身能力爭取到新的工作機會。

案 例 報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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